







彭审批发〔2021〕378号

关于彭阳县失能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县民政局：                                                                                                                                                                                                 
    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复彭阳县失能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彭民发〔2021〕111号）及附件收悉（项目代码：2020-640425-82-01-012987），根据《彭阳县2021年建设项目责任清单》、可研审查意见及修改文本，原则同意彭阳县失能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现批复如下：
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为加快推进我县失能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失能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设施，提高集中照护能力和服务质量，实施彭阳县失能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是十分必要的。
二、建设地址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彭阳县杏林路北侧老年养护院内。
三、建设规模及内容
新建一幢四层框架结构的康复护理楼3935.41m2，内设106张床位，建设功能包括照料室、活动室、医务室、康复训练室、药品储藏室、洗衣房、功能评定室、档案室、公共就餐室等；配套建设水暖、电气、消防等附属工程。
四、建设期限
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
五、招标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招投标法律法规，具体招标方式见附件。
六、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估算总投资1702.93万元。
资金来源：除中央预算内投资、自治区预算内统筹投资及自治区福彩公益金外，其余县财政配套。依据宁发改投资〔2019〕817号文件精神：“项目资金未全部落实的不得开工建设，资金到位后方可开工建设”。
请你单位接此批复后，抓紧开展初步设计等编制工作，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相关规定，落实生态红线要求，在初步设计阶段按照项目规划条件进一步落实相关审批程序。同时做好自治区政务服务网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和宁夏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网上申报工作。
因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规模发生变化，为确保项目能落地实施，对原彭审批发〔2020〕535号文件予以终止。
此复。

附件：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1年11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县纪委监委、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计局、统计局、固原生态环境局彭阳分局，本局各局长。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1年11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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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ookmark: _GoBack]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彭阳县民政局
项目名称：彭阳县失能特困人员照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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